

 




淮（涟）环表复〔2025〕62号

    

关于对绿辉科技（淮安）有限公司
涟水唐集84.5MW渔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绿辉科技（淮安）有限公司：
   你公司报送的由淮安新皓源环境科技有限公司谷若非负责编写的《绿辉科技（淮安）有限公司涟水唐集84.5MW渔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以及相关资料收悉，经两次公示，未收到与本项目相关的意见和建议。经研究，批复如下：
[bookmark: _Hlk40977407]一、根据《报告表》意见和结论，在严格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生态保护、污染防治和风险防范措施的前提下，仅从环保角度考虑，原则同意按《报告表》中所列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及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建设，不得选用国家法律法规和《国家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及其他相关产业政策明令禁止、淘汰、限制的工艺和设备，本《报告表》作为该项目环境管理的主要依据。
二、项目基本情况：
1.投资项目备案：涟水发改备〔2025〕356号，项目代码：2508-320826-04-01-374810，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826MAENNT1X4P。
[bookmark: _GoBack]2.项目位于江苏省淮安市涟水县唐集镇丰河村、丰华村、月塔村、宋庄村、六舍村、周程村；石湖镇十七堡、方圩村、石湖居委会、果园村、徐马、齐庄、外口村；黄营镇李圩村、旗杆村等，具体点位以报告表中每个点位的四至范围经纬度为准。项目光伏厂区总占地面积1475.34亩，升压站用地6.78亩。设置光伏组件（ N 型 TOPCon 组件）144200块、逆变器282台、箱式升压变压器37台、主变压器1台、35kV开关柜9个、电池预制舱4套、PCS及升压变预制舱2套等设备。光伏组件直接接入逆变器，逆变器将光伏组件发出的直流电逆变为交流电输出，接入变压器升压至35kV。再由35kV集电线路接入220kV升压站的35kV母线，最终以220kV电压等级接入电网，建成后渔光互补光伏发电可形成84.5MW的规模。
3.项目总投资39907万元，其中环保投资147万元。
三、你公司在项目设计、建设和运行过程中，必须落实《报告表》中提出的各项生态保护和污染防治措施及建议，并对照以下要求做到污染防治设施与项目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使用）。
1.全过程贯彻清洁生产和循环经济理念，采用先进工艺和先进设备，加强生产管理和环境管理，最大程度地减少各类污染物的产生量和排放量；单位产品物耗、能耗和污染物排放等指标须达到国内同行业清洁生产先进水平。 
2.按“雨污分流、清污分流、一水多用”的原则设计和建设厂区给排水管网。本项目运营期废水主要为升压站值守员工生活污水及光伏阵列光伏板清洗废水等。员工生活污水经化粪池预处理，由附近农户定期清掏用于肥田，不外排；升压站雨水经站内雨水管网收集后排入雨水管网，就近排入水体。光伏列阵中的光伏板清洗废水和光伏阵列区的雨水直接排入坑塘水面内。
3.本项目为太阳能发电项目，发电过程不产生任何废气，无工艺废气产生。
4.本项目营运期噪声源主要为逆变器（300kW）和箱式变压器（35kV），产生的电磁噪声均以中低频为主。须选用低噪声设备、房屋隔声、设置围挡等措施降噪。项目营运期噪声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1类标准要求，升压站场界噪声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1类标准要求。
5.本项目营运期间产生固体废物主要为废光伏组件、废锂电池、废铅蓄电池、废电气元件、废变压器油及职工生活垃圾等。其中废光伏组件、废锂电池属于一般固废，收集后统一由厂家回收利用处理；废铅蓄电池、废电气元件、废变压器油、废弃的含油抹布及劳保用品属于危险废物，委托有资质单位安全处置；生活垃圾委托环卫统一清运。生活垃圾的储存与处置参照执行《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2015 年修正）》（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 24 号）。一般工业固废仓库执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20）进行相应防渗漏、防雨淋、防扬尘等环境保护要求；危险废物执行《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江苏省固体废物全过程环境监管工作意见》（苏环办〔2024〕16号）、《关于做好江苏省危险废物全生命周期监控系统上线运行工作的通知》（苏环办〔2020〕401号）相关要求；危险废物的收集、贮存、运输过程执行《危险废物收集 贮存 运输技术规范》（HJ2025-2012）相关要求。所有固废零排放。
6.必须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对污染防治设施进行安全风险辨别和强化管理，强化事故风险环境应急措施，按环评报告表要求建设和配置防范事故风险的设施并编制应急预案，将环境风险防范措施以及污染防治设施安全防范措施落实情况纳入“三同时”验收内容。
7.按《江苏省排污口设置及规范化整治管理办法》的要求合理设置各类排污口和标识，按照《江苏省污染源自动监控管理暂行办法》（苏环规〔2011〕1号）及相关管理要求安装自动监控设备及其配套设施，并与生态环境部门联网。
8.按照环评报告以及相关规定要求制定并落实各项环境管理制度和环境监测计划、方案。
四、本项目建成后各类污染物年排放总量暂定为：
1.固体废物：全部安全处置，实现“零排放”。
五、本项目由淮安市涟水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局负责组织开展“三同时”监督检查和日常监督管理工作。按照国家排污许可证有关管理规定要求，在生产前申请排污许可证，不得无证排污或不按证排污。项目建成后原则上三个月内组织建设项目环保“三同时”验收，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生产。
六、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有关规定，与项目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竣工后，公开竣工日期；对建设项目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调试前，公开调试的起止日期；验收报告编制完成后5个工作日内，公开验收报告，公示期不得少于20个工作日。在公开上述信息的同时，须及时向淮安市涟水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局报送相关信息，并接受监督检查。
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国务院《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有关规定，环境影响报告表经批准后，如果本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或防止生态破坏的污染防治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你公司应当重新报批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自批准之日起满5年，建设项目方开工建设的，其环境影响报告表应当重新报批。建设单位在申报过程中如有瞒报、假报等情形，须承担由此产生引起的一切责任。本审批件的各项环境保护要求必须严格执行，如有违反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2025年11月28日




抄送：淮安市生态环境局、唐集镇政府、石湖镇政府、黄营镇政府、县发改委、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县应急管理局、县消防大队、涟水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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